
[bookmark: _GoBack]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风平镇芒别文化旅游单元及周边四个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的听证报告

为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增加国土空间规划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听证制度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5年8月8日上午举行了《风平镇芒别文化旅游单元及周边四个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5年7月11日我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风平镇芒别文化旅游单元及周边四个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听证会的第1号公告；2025年7月28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公布第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5年8月8日9:00—10:30，听证会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主任高明世主持，听证人由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股副股长杨晓明、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主任高明世、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工作人员杨惟惟3人组成，听证书记员由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工作人员刀承娇和彭琬凌担任。本次听证会由芒市纪委派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谢英杰及云南杰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歆淇进行监察。听证代表应到16名，实到15名，均为相关单位听证代表。
2、 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风平镇芒别文化旅游单元及周边四个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主要涉及芒别水库周边用地、芒市产业园等岗片区用地及法帕村周边用地，结合城市发展需要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在芒别水库周边布局商业文旅用地，在产业园区等岗片区布局工业用地，在法帕村周边地块布局居住用地、老年人设施用地及商业文旅设施等用地。会议对该规划是否合理进行听证。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局进行了认真梳理，参会的听证代表共 15位，在会上 13 位听证代表表示同意该方案， 1 位听证代表表示修改完善后同意该方案， 1 位听证代表保留意见。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整理为以下 23 条：
1.用地性质功能用途优化：聚焦“康养旅居、健康运动、生态休闲”三大主导产业探索建立用地性质，动态优化机制，根据实际招商成果，产业发展需求和市场反馈对地块功能用途进行适应性调整。
2.公园绿地使用要点亮：绿地内系统布局休闲运动设施（篮球场、网球场），慢行系统（步行道、骑行道），具有吸引力的景观节点，网红打卡设施及必要公共服务设施。
3.道路系统要总体推进引导，预留核心区，道路沿边走。
4.利用好湖面资源，探索生态友好型低干扰的水面利用方式（水上集市，生态垂钓等）。
5.需考虑幼儿园用地布局。
6.建议将康养项目纳入整体规划（如法帕允金村、后谷咖啡小镇等项目），将康养与文旅进行强联合。
7.合理布局电力设施线路。
8.考虑绿化树木选择与种植，绿化树木种植的分布，不应影响商铺使用，绿化树木之间应预留用地作为停车位。
9.建议增加公共设施（如居委会）预留用地。
10.考虑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布局谋划。
11.芒别水库单元规划用地部分与芒别水库保护范围重叠，根据《云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项目规划用地重叠范围必须避让，以满足芒别水库运行管护的要求。若使用芒别水库保护范围，应编制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水库溢洪道设施不得占用，必须退让。
12.加强排污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相关建设和旅游活动可能产生废水、废气、垃圾等污染物，若处理不当，会污染环境，建议规划中补充环境保护专章或相关内容，可提前制定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措施，以减少旅游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芒别水库单元规划项目应充分考虑废污水排放、垃圾处理问题，不允许直接排放、倾倒到水库库区内，避免对水库水体造成污染。
13.芒别水库单元规划项目应注意安全问题，应布设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如护栏、警示标牌等）。
14.结合产业导向，加强产业用地保障与布局优化。
15.结合地块区域特色与发展方向提升招商引资竞争力进行规划。
16.建议用地规划具有兼容性与弹性化。
17.规划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外部基础设施应有效衔接。
18.芒别水库单元土地性质再优化，适当布局住宅用地，实现主客共享的文旅产业才长久。
19.考虑体育元素的植入，适当布局体育场馆用地，盘活水库保护范围内的存量建设用地，也能对区域内形成有效引流。
20.后续芒别文化旅游单元若涉及缆车、索道建设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取得生态环境部门批复后，方可开工建设，若不涉及，则应备案登记。
21.复核规划界线与公路用地范围线。
22.建议高度关注已征土地确权及收回工作，避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23.需做好规划保密工作。
四、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一）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21 条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具体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1条：用地性质功能用途优化：聚焦“康养旅居、健康运动、生态休闲”三大主导产业探索建立用地性质，动态优化机制，根据实际招商成果，产业发展需求和市场反馈对地块功能用途进行适应性调整。
第2条：公园绿地使用要点亮：绿地内系统布局休闲运动设施（篮球场、网球场），慢行系统（步行道、骑行道），具有吸引力的景观节点，网红打卡设施及必要公共服务设施。
第3条：道路系统要总体推进引导，预留核心区，道路延边走。
第4条：利用好湖面资源，探索生态友好型低干扰的水面利用方式（水上集市，生态垂钓等）。
第5条：需考虑幼儿园用地布局。
第6条：建议将康养项目纳入整体规划（如法帕允金村、后谷咖啡小镇等项目），将康养与文旅进行强联合。
第7条：合理布局电力设施线路。
第9条：建议增加公共设施（如居委会）预留用地。
第10条：考虑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布局谋划。
第11条：芒别水库单元规划用地部分与芒别水库保护范围重叠，根据《云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项目规划用地重叠范围必须避让，以满足芒别水库运行管护要求。若使用芒别水库保护范围，应编制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水库溢洪道设施不得占用，必须退让。
第12条：加强排污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相关建设和旅游活动可能产生废水、废气、垃圾等污染物，若处理不当，会污染环境，建议规划中补充环境保护专章或相关内容，可提前制定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措施，以减少旅游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芒别水库单元规划项目应充分考虑废污水排放、垃圾处理问题，不允许直接排放、倾倒到水库库区内，避免对水库水体造成污染。
第14条：结合产业导向，加强产业用地保障与布局优化。
第15条：结合地块区域特色与发展方向提升招商引资竞争力进行规划。
第16条：建设用地规划具有兼容性与弹性化。
第17条：规划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外部基础设施应有效衔接。
第18条：芒别水库单元土地性质再优化，适当布局住宅用地，实现主客共享的文旅产业才长久。
第19条：考虑体育元素的植入，适当布局体育场馆用地，盘活水库保护范围内的存量建设用地，也能对区域内形成有效引流。
第20条：后续芒别文化旅游单元若涉及缆车、索道建设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取得生态环境部门批复后，方可开工建设，若不涉及，则应备案登记。
第21条：复核规划界线与公路用地范围线。
第22条：建议高度关注已征土地确权及收回工作，避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第23条：需做好规划保密工作。
以上意见和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有利于提高规划成果质量，给予采纳。
（二）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2条意见和建议不予以吸收采纳，不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8条：考虑绿化树木选择与种植，绿化树木种植的分布，不应影响商铺使用，绿化树木之间应预留用地作为停车位。
第13条：芒别水库单元规划项目应注意安全问题，应布设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如护栏、警示标牌等）。
不予采纳的理由：
以上2条内容主要为下一步详细规划解决问题，不包含在本次规划范围内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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